附件4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	本人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电话
	

	
	学院
	
	学号
	
	班级
	

	
	家庭详细地址
	

	家庭基本情况
	直系亲属姓名
	与本人关系
	年龄
	职业
	学历
	健康状况
	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家庭经济状况量化自评（60分）
	学生本人
基本情况
（10分）
	无固定生活来源的孤儿或残疾学生（10分）；事实无人抚养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（8分）；残疾人子女（5分）；烈士子女（5分）。
	     

	
	
	本人长期身患重病，需持续不断地接受治疗（需提供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证明材料）（8分）。
	     

	
	
	少数民族学生（2分）。
	    

	
	学生家庭经济基本情况
（30分）
	低保家庭、低保边缘家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（8分）。
	     

	
	
	父母双方均有残疾且丧失劳动能力（10分）；父母一方有残疾且丧失劳动能力（7分）；父母一方有残疾且部分丧失劳动能力（4分）；父母一方有残疾但未丧失劳动能力（1分）。
	     

	
	
	父母一方有重大疾病正在治疗，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费用（8分）。
	     

	
	
	兄弟姐妹有重大疾病正在治疗，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费用（5分）。
	     

	
	
	家庭赡养的祖父母/外祖父母有重大疾病正在治疗（5分）。
	     

	
	
	家庭经济特别困难、无固定收入的单亲家庭子女（5分）。
	    

	
	
	家庭经济困难且有2人以上同时上大学（8分）；家庭经济困难且有2人以上同时受教育（5分）。 
	     

	
	生源地经济
状况（10分）
	国家级贫困县（8分）。
	     

	
	
	中西部地区（2分）。
	     

	
	认定当年突发事件情况
（10分）
	家庭所在地遭受突发自然灾害，家庭遭遇重大伤亡或损失；家中突发变故，导致经济来源不稳定，视严重程度认定。（5-10分）。
	    

	
	自评得分
（最高60分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

	本人诚信承诺
	我承诺在校期间遵守校规校纪、认真学习、艰苦朴素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。如获得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资助，我愿意服从学校安排，参加志愿服务。我保证以上所填内容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我愿意退回因此所获资助并接受校规校纪处分。
申请认定困难档次为：□经济特殊困难学生；□经济困难学生；□经济一般困难学生。
本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注：脱贫家庭、脱贫不稳定家庭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直接认定特殊困难。

	
班级民主评议情况（40分）
	衣着饰品
（10分）
	衣着朴素、无高档时装，加4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  

	
	
	无贵重首饰（金饰、玉器、品牌饰品等），加3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 

	
	
	朴实无华、没有高档化妆品，加3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

	
	饮食消费
（10分）
	经常在餐厅就餐，无校外聚餐等消费行为，加6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

	
	
	无抽烟习惯，能配合学校、学院、班级遵守无烟校园规定，加4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

	
	日常用品
（5分）
	没有高档手机（价值3000元以上），没有高档电脑（价值5000元以上）等设备，加5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  

	
	综合表现
（15分）

	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实际困难情况和平时消费情况，勤俭节约者，加3分；表现一般者，加1分；奢侈浪费者，不加分。
	   

	
	
	遵守学校纪律，按时缴纳学费或按规定办理缓交手续者，加2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

	
	
	在校内参加勤工助学岗位或校外勤工俭学、自立自强者，加2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

	
	
	申请有生源地或高校国家助学贷款者，积极自助者，加5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

	
	
	有突出的诚实守信、自立自强、拾金不昧等事迹者，加3分；否则不加分。
	   

	
	一票否决
	（1）未经批准在校外租房者；（2）提供家庭经济困难材料弄虚作假者；（3）有抽烟、酗酒嗜好者；（4）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、通宵上网打游戏者；（4）经常与朋友聚餐、出入KTV等消费场所者；（6）与家庭经济状况不符的其它不当消费行为者。
	

有（无）


	
	评议得分
（最高40分）
	分

	最终评议结果
	该生所在班级共      人，其中申请经济困难学生       人，该生最终评议总得分      ，班级排名为      名。
该生认定困难等级为：□经济特殊困难；□经济困难；□经济一般困难；□非困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班级评议组长签字：
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意见
	经班级民主评议、本学院认真审核后

□同意班级民主评议结果。
□不同意班级民主评议结果，调整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工作组组长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             （加盖部门公章）
	学校
资助
管理
中心
意见
	经学院推荐，学校核实

□同意学院意见。
□不同意学院意见，调整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负责人签章：

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部门公章）


注：1.为保护学生隐私，本表内容保密，仅供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使用。
2．全国重点保障人群以学校提供的全国学生资助系统名单为准，不需提供材料。不在名单内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3．本表用A4纸正反打印，学院盖章后统一交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盖章。
